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升等要點 

114.10.17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產學評議會審議通過 

114.10.22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11.27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監督委員會核備 

一、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第三十五條及國立中山大學國際

金融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產學評議會(以下簡稱產學會)設置辦法訂定本

要點。 

二、適用對象為本學院編制內教學人員，分為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以下簡稱

專技人員)。 

三、本學院各級編制內教學人員升等，應符下列各款條件始得提出申請： 

（一） 升等副教授或副教授級專技人員： 

1、 曾任助理教授或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三年以上。 

2、 在專長相關學術領域有持續性研究著作並有具體貢獻。 

（二） 升等教授或教授級專技人員： 

1、 曾任副教授或副教授級專技人員三年以上。 

2、 在專長相關學術領域有獨特及持續性研究著作並有具體貢獻。 

前項年資採計，教師係以教育部所頒本等級(含以上)教師證書生效日至提出申

請升等前一學期結束為期間認定基準；專技人員係以本校所頒聘書起聘日起至

申請升等前一學期結束為認定基準。 

凡在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期間之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其借調

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惟在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出國講學、借調者，提

出申請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及從事研究者，不得提出升等。 

四、各級編制內教學人員申請升等，除應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定外，

並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 講師升等參考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辦理。 

（二） 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1、 申請一般研究類升等者，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於助理教授任職內，在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管理相關學術期刊

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三篇以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一篇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 於助理教授期間，在近三年內有單一作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

在國際公認第一級期刊，並有充分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越

貢獻。 

(3) 學術成就可以其他形式表達者（如專書、專利、研究報告等），

需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成就之特殊卓越貢獻。 

2、 申請技術應用類升等者，應於助理教授年資內獲得本校相關單位

認可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或教育部計畫三

件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應於助理教任職內曾獲得本校產學研究類傑出教師或產學研究

績優教師獎項。 

(2) 應於助理教授任職內其他相關成就達本校教師升等各項評分原

則之學術產學研究績效-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

(A2)總分 28 分以上。 

3、 申請教學研究類升等者，應於助理教授任職內獲本校教師升等各

項評分原則-教學績效之教學榮譽項目達 4分以上。 

（三） 副教授升教授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申請一般研究類升等者，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於副教授任職內，在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管理相關學術期刊發

表或被接受論文五篇以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一篇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 於副教授期間，在近三年內有單一作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

國際公認第一級期刊，並有充分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越貢

獻。 

(3) 卓越成就可以其他形式表達者（如專書、專利、研究報告等），

需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成就之特殊卓越貢獻。 

2、 申請技術應用類升等者，應於副教授任職內獲得本校相關單位認

可之國科會或教育部計畫三件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應於副教授任職內曾獲得本校產學研究類傑出教師或產學研究

績優教師獎項。 

(2) 應於副教授任職內其他相關成就達本校教師升等各項評分原則

之學術產學研究績效-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

(A2)總分 28 分以上。 

3、 申請教學研究類升等者，應於副教授任職內獲本校教師升等各項

評分原則-教學績效之教學榮譽項目達 4分以上。 



五、 申請升等之教學人員應檢附原職級教學人員證書(專技人員除外)及滿三年以

上之聘書，於本學院規定期限內向產學會提出，服務年資未滿者不得申請。 

六、 本學院升等管道、審查項目及成果： 

（一） 本學院教學人員升等管道：分為一般研究類、技術應用類及教學研究

類。教學人員應就升等管道類別擇一提出申請。 

（二） 升等審查包括學術產學研究績效（Ａ）、教學績效（Ｂ）及服務績效

（Ｃ）三項，學術產學研究績效分為學術研究成果外審成績（Ａ１）

及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Ａ２） 

（三） 本學院各升等管道各項評分比率如下表:  

升等類別 

學術產學研究績效Ａ 

（學術研究成果外審成績Ａ１、七年內

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Ａ２） 

教學成效 

（Ｂ） 

服務績效 

（Ｃ） 

一般研究類 70%(A1:75%、A2:25%) 20% 10% 

技術應用類 70%(A1:40%、A2:60%) 20% 10% 

教學研究類 50%(A1:60%、A2:40%) 40% 10% 

（四） 學術研究成果 

1、 教學人員辦理升等所提本職等內之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應有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

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件數至多十件，教學人員應自行擇一

為代表作，屬系列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

其中技術報告代表著作須經本校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認定且以國立

中山大學具名之研發成果。 

2、 前經教學人員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學術研究成果曾作為

代表作送審時，其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 

七、 升等審查分初審、複審二級，分別由產學會及本大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辦理。 

八、 初審： 

（一） 產學會辦理初審時，由產學會建議適格之校外學者專家名單九人，經

院長圈選五人擔任外審委員後，由本學院辦理著作外審，外審結果送

回產學會審議。 

（二） 外審成績評分比重(％)：代表作占 70%，參考作占 30%。外審結果以一

百分為滿分，分為「傑出」、「優良」、「普通」、「欠佳」四等第，

各等第分數如下： 

1、 傑出：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 

2、 優良：八十分以上，不滿九十分。 



3、 普通：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4、 欠佳：不滿七十分。 

（三） 產學會應就升等教學人員之研究、教學及服務之具體績效合併審查，

總分應達 70 分以上，擬升等為教授(含教授級專技人員)或副教授(含

副教授級專技人員)者，至少有四位外審委員評等為「優良」以上，且

擬升等為教授或教授級專技人員者，外審平均分數達 81 分以上；擬升

等為副教授或副教授級專技人員者，外審平均分數達 78 分以上，始達

外審合格門檻。未達外審合格門檻者，即視為升等未獲通過___。 

（四） 本學院應將通過初審之教學人員，連同審查成績及會議紀錄送請校教

評會辦理複審。 

九、複審： 

本學院將所屬教學人員申請升等案件送請本大學校教評會辦理複審。 

十、產學會對於升等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如有認定疑義，應邀請升等申請人提出書

面或列席說明。 

十一、 產學會對不同意升等者，應具體敘明理由及未獲通過審查之評審意見通知

當事人，並告知當事人對決定不服時之救濟管道與程序。 

十二、 本學院編制內教學人員升等審查未獲通過者，再次申請升等時，仍應按規

定程序重新送審，重新提出申請升等時其代表作不得曾經為外審代表作，

且其他送審之參考作，須較前次增加：助理教授(或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

升等副教授(或副教授級專技人員)應增加 1件以上；副教授(或副教授級專

技人員)升等教授(或教授級專技人員)應增加 2件以上。 

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本要點經本學院產學會及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報本大學監督委員

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